中山大学优良学风标兵班评选登记表

	班 级 名 称
	院        系        专业     年级     班      

	指导教师
	
	班级总人数
	

	班级是否建立党支部、党员人数
	
	上一学年度入党人数
	
	党员获优秀学生奖学金比例
	

	班集体活动次数
	
	获省级及以上奖励人次（集体项目只算一次）
	
	党员担任班级以上学生干部比例
	

	英语四级合格率
	
	英语四级优秀率
	
	英语六级合格率
	

	学习成绩优良率
	
	学习成绩优秀率
	

	欠学费人数

/比例
	
	班长联系电话
	

	先

进

事

迹


	     班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院系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盖章：      日期：

	学校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盖章：      日期：


说明：1.所填资料时间范围应为上一年第一学期开学至第三学期结束止。
2.学习成绩90分以上为“优”，学业成绩优秀率=成绩达到优秀的总人门数（每人所学课程优秀门数之和）/学习课程总人门数（每人所学课程门数之和）。该项统计范围为必修及指定选修课。
3.英语四级合格以当年考试分数线为准，英语四级合格率=成绩合格人数/集体总人数，优秀率=成绩优秀人数/集体总人数
4.申请单位除应填写本表外，还应交一份集体先进事迹材料（需交磁盘及用A4纸打印的书面材料各一份）。

5.申请优良学风标兵班的集体，还需二名任课教师（副教授职称以上）的推荐信。

6.院系名称为全称。
7.本表复印有效。
